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株管发〔2025〕1 号

市直各单位：

经研究决定，现将《株洲市直党政机关事业单位新招录（聘）

人员临时周转房管理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株洲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株洲市财政局

2025年 2月 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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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 为加强周转房的管理，妥善解决我市新招录（聘）

人员临时周转住房问题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的周转房，是指提供给市本级党政机关

和公益一类事业单位新招录（聘）的非株洲市区户籍的编制内人

员在市区未购房、未承租其他公有或政策性住房的临时周转住房。

第三条 市机关事务管理局为周转房管理单位，负责周转房

的建设、维修、管理等工作。市财政局为资产监管单位，负责周

转房建设、运营、管理服务的经费保障。

第四条 周转房申请资料为：由承租人提出书面申请（写明

住房基本情况）同时附招录（聘）文件，承租人单位出具证明，

报机关事务管理局审核同意后，根据房源和承租人实际情况予以

提供。

第五条 租赁周转住房获批后，由承租人与所在单位、住房

管理单位以年度为单位签订三方周转房租赁合同，租赁合同一般

不得超过一年。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居住期限的，由承租人提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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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，并由承租人单位出具证明，经机关事务管理局批准（延长

期限不得超过一年），可续签租赁合同。

第六条 租金标准实行政府定价，第一年房租 8 元/平方米/

月，第二年房租为 12元/平方米/月，报市人民政府确定。

第七条 周转房租金实行“收支两条线”管理制度。由周转房

管理单位通过市非税收入汇缴市国库，纳入预算统筹管理。

第八条 承租人租住一套建筑面积在 50平方米以上（含 50

平方米）周转房的，原则上再安排同性别单身干部职工共同租住，

租金按面积分摊计算。

第九条 房屋租金和押金入住前按年一次性缴清，水电费、

有线电视费等租住期间产生的费用由承租人按年缴清，不得拖欠，

做到入住清、交房清，退房时持物业开具水、电、物业等费用缴

清证明办理退房。房屋到期不续租的，提前 2个月告知住房管理

部门。

承租人在房屋租赁期限届满前退房和第十三条所列情形终

止合同的，周转房管理单位按照房屋实际期限计收租金，剩余租

金与押金在承租人退房时一次性退还。

第十条 周转住房的日常运营维护、日常维修、物业服务和

家具家电维修维护等所需资金通过财政预算资金安排，承租期间



- 4 -

发生的供暖（冷）、水、电、燃气、物业等相关费用由承租人个

人承担。

第十一条 承租人应严格遵守周转房管理单位有关住房及物

业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，自觉服从管理；积极配合管理人员共同

做好治安、消防及环境卫生等工作。

第十二条 承租人不得擅自对周转房进行装饰、装修，破坏

房屋原有结构，改变房屋居住用途。若承租人需对承租房进行简

易装修，须向周转房管理单位提出申请，经批准后实施，费用由

承租人承担，迁出时承租人自行装修部分及原房屋设施设备一律

不得拆除或破坏；若承租人擅自进行房屋装修或拆改配套设施，

住房管理单位责成其限期恢复原状，其修复的费用由承租人承担。

第十三条 凡属下列行为之一的，周转住房管理单位有权终

止或不予续签租赁合同，并在 1个月内收回周转住房，造成周转

住房损失的，应由承租人赔偿损失：

1.擅自出租（借）或变相转租周转房的；

2.擅自改变周转房用途的；

3.损坏或者擅自装修所承租周转房；

4.利用周转房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；

5.拖欠租金、物业管理费、水电费、有线电视费等费用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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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离职、被开除公职的；

7.其他依规可以收回的。

违反上述规定应当退还周转房逾期未退还的，周转房管理部

门将通过行政、法律等途径收回住房，各用人单位、相关职能部

门有责任协助周转房管理部门做好退房工作。

第十四条 市机关事务管理局根据受理书面材料的时间进行

排序，安排人员入住。

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市机关事务管理局、市财政局负责解释。

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原《株洲市直党政机

关事业单位新招录（聘）人员临时周转房管理办法》株管发〔2024〕

9号文予以废止。

株洲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株洲市财政局

2025年 2月 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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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姓名 性 别
出 生

年 月

入职时间 身份证号码

单位及

职务（职级）

申请理由

申请人签字： 年 月 日

申请人所在

的单位意见
（公 章）

单位负责人签字： 年 月 日

市机关事务

管理局意见 （公 章）

单位负责人签字： 年 月 日

备 注

说明：1.提供资料：不动产登记中心出具的无房证明、招录（聘）文件及单位证明；
2.本表一式四份，申请人、申请人所在的单位、市机关事务管理局、市财政局

各留一份。


